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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份，扎兰屯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举报线索，并派出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确认该站加油员私自允许客户在非自助加油机上进行加油操作的违法行为属实。
该行为违反《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第6.1.2条 客户不应操作非自助加油机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违法行为是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裁量阶次 A，适用条件为有1人次违反操作规程或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加油站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壹万元整）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对该加油站负责人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壹仟元整）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客户操作非自助加油机行为违反了《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6.1.2的规定，同时非自助加油机与自助加油机有本质区别，非自助加油机通常没有配备自助加油机必备的静电消除装置、语音操作引导和远程紧急切断系统。人体静电在干燥环境下(如冬季)极易产生，若未有效释放，接触油枪时可能引发火花，导致燃油蒸气燃烧或爆炸操作流程复杂且易误判:非自助加油机的操作流程(如油枪插入、开关控制、油品选择)与自助机不同，且无明确提示。顾客不熟悉操作，容易加错油品、导致油枪脱落、燃油喷溅或“跑冒滴漏”，不仅造成浪费，更可能引发火灾。因此客户不应操作非自助加油机。
